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三十二 批)   2026 年 6 月 9 日

序号 受理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问题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

理情况

44
X3GD202606

090229

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波丽医疗

废物处理有限公司医疗废物转

运不规范。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经核实，该公司负责韶关市范围内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收运 、处置等工作，配备有专用医疗废物转运车辆7辆、用

于收运的医疗废物周转箱320多个，所有箱体警示标志均符合HJ421-2008标准要求。经调阅该公司医疗废物收运、处置等台

账资料及生态环境、卫生健康等部门的日常监管记录，均未发现该公司在医疗废物运输、处置过程中存在撒漏、丢弃等不

规范情况。经了解，曾有部分收运人员在贮存场所向转运车辆转移医疗废物时 ，因现场医疗废物量少，为加快收运进度，

未按照规范使用医疗废物周转箱盛装初级包装后的医疗废物 ，而直接将医疗废物转移到转运车辆中。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落实立行立改要

求，按规范收运、处置医

疗废物

    经核查，该公司曾存在未按要求使用医疗废物周转箱盛装初级包

装后的医疗废物的问题。对此，生态环境部门已向该公司送达了《限

期整改通知书》，要求该公司立行立改，并加强人员培训管理，严格

按照规范要求使用医疗废物周转箱，防止医疗废物撒漏等情况发生。

同时，卫生健康部门进一步强化行业管理，要求辖区医疗机构落实主

体责任，加强医疗废物管理，禁止使用不符合相关标准的医疗废物周

转箱。下一步，曲江区将指导督促该公司严格落实相关技术规范要

求，规范医疗废物收运、处置工作；持续加强对辖区医疗卫生机构的

指导，强化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全过程管理。

阶段性办结 无

87
D3GD202606

090053

韶关市新丰县梅坑镇利坑村康

富轩餐具消毒配送中心产生噪

声、异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该中心的生产厂房内采取南北分区作业 ，南面车间是清洗生产区，北面车间是包装生产区，生产过程中的噪声排放主要

源于清洗生产区，包括清洗机械设备运行噪声、人员活动噪声等，另外厂房外东面的污水处理设备运行时也会产生噪声 。6

月12月，在该中心进行清洗作业时，经对其厂界噪声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结果显示，该中心靠近民房的北面、西面厂界噪

声达标。

2.6月12日，经对该中心厂界周边臭气进行采样监测 ，结果显示，该中心厂界臭气浓度均低于《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1993）中规定的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符合排放标准要求，但生产过程确实有异味产生。

属实

指导企业合理安排生产时

间，采取措施降低噪声排

放，及时做好清扫保洁工

作，避免产生异味。

    新丰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要求

该中心履行企业主体责任，合理安排生产时间，清洗生产时通过关闭

门窗的方式进一步降低噪声排放；每次清洗作业后，要及时做好清扫

保洁工作，避免产生异味。下一步，新丰县将加强对该中心的巡查监

管。

已办结 无

134
X3GD202606

090234

韶关市翁源县官渡镇社背村立

华公司，产生废气；凹头洗水

坪、猪麻坑生态林被砍伐；凹

头衬堂背、扩窝子两地的风景

林被砍伐；凹头村污水管网缺

失，污水收集不到位，污水处

理设施不运行。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现场核实，立华公司位于官渡镇社背村的肉鸡养殖项目正在进行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 ，还未开展养殖，现场无养殖异

味。

2.凹头洗水坪、猪麻坑确实存在零星林木砍伐的现象，主要原因是清理松材线虫病的疫木，属于按规定合法开展的零星疫

木采伐。凹头衬堂背、扩窝子两处地块属非林地，采伐林木无需经林业部门审批。现场检查发现采伐地块已自然或人工造

林，现场绿植覆盖良好，未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3.经核实，凹头村片区共有7个村小组。2021年，该片区通过PPP项目建成污水管网及配套的污水处理终端 ，终端采用生物

转盘处理工艺；2024年，通过EPC项目将村内原有的巷道敞口明渠实施升级改造 ，改为加盖封闭暗渠，并进一步完善了村内

污水收集输送体系。目前，凹头村片区村民餐厨、洗涤等生活灰水，均通过改造后的封闭暗渠收集；大部分村民化粪池黑

水已通过支管接入污水主管网，但也存在因居住片区较分散、部分村民的化粪池黑水未接入污水管网的问题 。

4.凹头村片区常住人口约320人，原配套建设了设计处理规模为50吨/天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终端，采用生物转盘治理工艺

。之后，该片区的污水治理调整为资源化利用模式 ：生活污水经农灌渠后进入农田、菜地进行资源化利用，原有污水处理

终端已停用。

部分属实

新建污水收集管网，并在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终端增

加小型资源化利用罐，实

现应接尽接，确保生活污

水有效消纳，提升人民群

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

意度。

1.翁源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并对发

现的问题立行立改。针对凹头村污水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拟新建污

水收集管网、并在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终端增加小型资源化利用罐 ，实

现凹头村的生活污水应接尽接，并得到有效处理。截至6月13日，属

地政府已委托第三方公司到现场勘察，为下一步整改制定施工方案。

2.下一步，翁源县将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快与第三方公司对

接，根据现场勘察结果，尽快制定科学、详实的改造施工方案，明确

时间节点，切实提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效能；重点排查设施停运、闲

置、管网不配套等问题，建立问题清单，实行销号管理；加强对农村

生活污水设施运维的考核监管，确保设施建成一个、管好一个、用一

个、见效一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经得起检验，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和满意度。

阶段性办结 无

142
X3GD202606

090159

韶关市新丰县环保涂料产业基

地，选址不合理、园区集中式

污染治理设施缺失、未批先建

、违法占用林地。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核查，该基地于2010年依法完成立项审批，取得原国土资源部门用地审查意见。基地符合《新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新丰县环保涂料产业基地总体规划及产业规划 （2022-2035年）》已于2023年11月经县政府正式批

复实施。经省、市、县三级自然资源部门联合核查确认，基地选址完全符合区域主体功能区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严格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及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选址合规性充分。

2.基地成立时间较早，根据原规划方案，基地规划建设一座处理能力1000立方米/天的污水处理厂。为落实禁止基地外排工

业废水的要求，基地现有企业均已自行配套工业废水处理设施 ，将产生的工业废水（含初期雨水）经由企业废水治理设施

自行处理后回用，实现工业废水零排放。基地各企业生活污水则通过管道排入马头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经核查，

基地各企业建成投产以来，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未发生违法排污行为。基地各企业现有废水处理设施稳定有效。为完成

基地化工园区复核认定工作，进一步加强基地环境风险管控，新丰县已于今年4月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启动基地集中污水处

理设施及配套废水收集与回用管道建设，目前已完成初步设计，正按流程报批建设。

3.基地已依法依规取得7个用地批复，获批用地面积共52.0936公顷（不含未开发及基础设施配套用地），已建设的建筑未

超出批复土地范围。基地内现有16家企业均已履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依法取得了环评批复。经核查，没有发现基地各

企业存在未批先建的生产项目。

4.基地已依法依规取得9宗林地使用同意书，获批使用林地面积共30.9852公顷。基地严格遵守林地保护相关规定，所用林

地均获得林业部门的核查意见，不存在违法占用林地问题。

部分属实

依法核实完善环保涂料产

业基地建设审批相关手

续，加快推进基地集中污

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废水收

集与回用管道项目建设，

做好日常管理与污染防治

工作。

    新丰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针对

园区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缺失的问题，新丰县将加快推进基地集中污

水处理设施及配套废水收集与回用管道项目建设 ，争取早日投入使用

。下一步，新丰县将强化执法监管，严格管控环境风险，保障新丰江

水环境安全，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阶段性办结 无



154
X3GD202606

090134

韶关市翁源县瓮城镇泉坑村二

、三、四组违规建设养殖场，

粪污外排，有异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核实，群众反映“韶关市翁源县翁城镇泉坑村二、三、四组”的范围内仅有一家在养的规模养殖场，该养殖场已办理

了设施农用地、动物防疫合格证等手续，并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备案登记和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 ，手续齐全。

2.该养殖场已建设有暂存池、固液分离机、蓄污池及异位发酵床等资源化利用设施 。养殖过程中，养殖粪污经固液分离

后，固体猪粪外售农户还田消纳，液体猪尿进入异位发酵床处理，不外排。现场检查时，该养殖场资源化利用设施正在运

行，未发现有粪污外排的情况。为掌握该养殖场周边水环境质量状况，经对养殖场南向下游100米水渠、西向下游400米水

渠进行采样监测，结果显示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三类水标准要求。

3.经核查，该养殖场离最近居民区距离超过300米，6月13日，经对该养殖场厂界臭气进行监测，结果显示臭气浓度均符合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2024）表3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部分属实

要求该养殖场针对发现的

问题立即开展整改，通过

采取在蓄污池和异位发酵

床加装隔帘、定期喷洒除

臭剂等措施，最大限度降

低养殖异味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1.翁源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并要求

该养殖场切实履行企业主体责任，通过采取在蓄污池和异位发酵床加

装隔帘、定期喷洒除臭剂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养殖异味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截至6月14日，该养殖场已完成了隔帘的安装，并购买了生

物除臭剂。

2.下一步，翁源县将持续加强对辖区内畜禽养殖行业的规范管理与监

督指导，加大对辖区内养殖场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养殖场加强资源

化利用设施的运营管理，最大限度减少臭味扰民现象；加大执法监督

力度，坚决依法依规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举一反

三开展摸排，加大对畜禽养殖场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已办结 无

158
X3GD202606

090133

韶关市翁源县周陂镇新安村塘

梨村小组，翁源县海港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占用土地从事养

殖，粪污外排，有异味。

韶关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1.经核实，该公司已将该地块出租给某辉公司进行肉鸭养殖 ，现场养殖场占地3398.68平方米（5.1亩），未办理设施农用

地手续，非法占地情况属实，且该养殖场已列入翁源县非住宅类专项整改工作台账中 。

2.某辉公司养鸭场临近水库（名称为径子塘水库，是灌溉型水库），并在水库旁边建设有鸭棚。现场发现鸭子粪污收集后

堆放在规范的贮存场所，作为肥料外售处理，未发现粪污外排的情况。为了解某辉公司养鸭场周围水体的水质情况 ，经对

该水库进行采样监测，结果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III类水质要求。 

3.经对该养鸭场边界臭气进行采样监测，结果显示，养鸭场场界臭气浓度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44/613-

2024）表3恶臭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部分属实

根据群众反馈的问题，要

求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针对发现的问题立即

开展整改，补办设施农用

地手续；加强环境管理，

增加除臭措施，定期喷洒

除臭剂，减少异味。

1.翁源县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并要求

该公司及某辉公司切实履行主体责任，针对发现的问题立即开展整

改，抓紧补办设施农用地手续；加强环境管理，增加除臭措施，定期

喷洒除臭剂，减少异味。截至6月12日，经现场复查，某辉公司已购

买除臭剂并进行喷洒，目前正抓紧补办设施农用地手续。

2.下一步，翁源县将持续加强对辖区内畜禽养殖行业的规范管理与监

督指导，加大对辖区内养殖场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养殖场加强资源

化利用及除臭措施，最大限度减少臭味扰民现象；加大执法监督力

度，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举一反三开展摸

排，加大对畜禽养殖场隐患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阶段性办结 无

注：问题类型包括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环境问题 、涉及规划政策方面问题、涉及邻避效应问题、涉及利益纠纷问题


